
亮点1
明确责任主体， 破解维

权无门难题

预付式消费中， 有的经营者
以装修 、 停业整顿为由关停门
店、 终止服务， 有的则以甲公司
之名经营而办卡时由乙公司收
款， 如此行为很容易造成预付式
消费者的维权困境。 对此， 《解
释》 第1条明确了常见预付式消
费交易模式下的责任主体： 在零
售、 住宿、 餐饮、 健身、 出行、
理发、 美容、 培训、 养老、 旅游
等生活消费领域， 经营者收取预
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
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产生的纠纷
适用本 《解释》。

对于借名经营的情形， 《解
释》 第4条规定， 经营者允许他
人使用其营业执照， 或者以其他
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与消费
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 消费者
有权请求其承担责任。

对于加盟连锁的情形， 《解
释》 第5条规定， 同一品牌商业
特许经营体系内企业标志或者注
册商标使用权的特许人与消费者
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 消费者因
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被特许人承担
民事责任 ，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特许
人事先同意承担预付式消费合同
义务； 被特许人事后追认预付式
消费合同； 特许经营合同约定消
费者可以直接请求被特许人向其
履行债务； 被特许人的行为使消
费者有理由相信其受预付式消费
合同约束。

对于租用场地的情形， 《解
释》 第6条规定， 商场场地出租
者未要求租赁商场场地的经营者
提供经营资质证明、 营业执照，
致使不具有资质的经营者租赁其

场地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并造成消
费者损失， 消费者请求场地出租
者根据其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闭店清算的情形， 《解
释》 第7条明确， 经营者负有及
时依法清算的义务， 否则清算义
务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亮点2
履行通知义务即生效，

破解不能转卡难题

现实中， 有的消费者由于自
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预付式消费
合同， 除退卡退款外， 还可能将
预付卡转赠亲友或者转售他人，
一些经营者则以仅限本人使用、
不得转让等为由加以限制 。 对
此， 《解释》 第11条第1款规定，
消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债权

的， 自债权转让通知到达经营者
时对经营者发生法律效力。 债权
转让对经营者发生效力后， 受让
人请求经营者依据预付式消费合
同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受
让人请求经营者提供预付卡更
名、 修改密码等服务的， 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也就是说， 消
费者转让预付卡， 只需要通知经
营者， 转让即为生效， 此后受让
人即可享受原消费者的权利。

同时 ， 为防止消费者 “任
性” 转卡， 切实保障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 《解释》 第11条第2款
明确了禁止滥用转卡权利的行
为， 即合同约定经营者在履行期
限内向消费者提供不限次数服
务， 消费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以债权转让的名义让多名消费者
行使本应由一名消费者行使的权

利、 损害经营者利益， 经营者主
张债权转让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亮点3
明晰结退依据， 破解消

费合同难解除难题

首先， 《解释》 明确了消费
者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形。 一是
经营者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 。
《解释》 第13条第1款规定， 经营
者 “迁店” 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 未经
消费者同意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
三人、 出售不限消费次数的计时
卡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
下， 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二是
消费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合同解
除。 《解释》 第13条第2款规定，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 消费者
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
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
见 、 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
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
显不公平的， 消费者可以与经营
者重新协商； 在合理期限内协商
不成， 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
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次， 明确了退款金额的结
算依据。 《解释》 第15条指出，
退款本金需扣减已兑付商品或者
服务的价款， 应当支付利息， 并
可以主张合理损失。 同时， 《解
释》 第16条、 第18条和第19条以
退款原因区分了计息标准以及已
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计价方式。
如果非因消费者原因退款， 按照
折扣价、 优惠价计算已消费部分
的价款， 且以贷款利率计息， 如
果因消费者原因退款， 则应当按
照原价计算 ， 并以存款利率计
息 。 此外 ， 因消费者原因退款
时， 如果按照原价计算已消费部

分的价款超出了消费者预付款总
额， 第20条也专门提出了消费者
无需再补交超出的部分价款。

另外 ， 针对恶意 “卷款跑
路 ” 行为 ， 《解释 》 第23条规
定，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
业， 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
退款， 将面临惩罚性赔偿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

亮点4
规制 “霸王条款”， 破

解消费者举证难题

举证能力不足往往是消费者
面临的一大难题 。 为此 ， 《解
释》 从规制丢卡不补、 本店享有
最终解释权等 “霸王条款 ” 入
手 ， 明确了格式条款的认定标
准。 其中， 《解释》 第8条规定，
经营者未与消费者就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 价款、 履行期限、 履
行地点和履行方式等内容订立书
面合同或者虽订立书面合同但对
合同内容约定不明， 依照 《民法
典》 第510条、 第511条等规定对
合同内容可以作出两种以上解
释， 消费者主张就合同内容作出
对其有利的解释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同时， 《解释》 第9条
明确了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的6种 “霸王条
款” 无效。

针对消费者维权时的举证困
局， 《解释》 第25条明确划分了
预付式消费争议中的举证责任 。
经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
费内容、 消费次数、 消费金额、
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 无正
当理由拒不提交， 消费者主张该
证据的内容不利于经营者的，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
定争议事实。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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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孙某系某投资公司、 某旅

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
2008年9月19日 ， 王某入职孙
某所在的某投资公司 ， 任孙
某的司机并根据孙某的指示
处理公司的部分事务。 期间，
双方连续三次签订劳动合同，
劳 动 合 同 期 限 截 至 2016年 1
月1日。

2016年1月6日， 王某又与
孙某所在的某旅游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 ， 合同期限自 2016
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 担
任的职务仍是孙某的司机并
担 任 该旅游公司办公室主任
职务。

后来 ， 因长期被拖欠工
资， 王某于2024年9月9日向旅
游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主张该公司应向其支付被
拖欠的工资及离职经济补偿

金， 经济补偿金应自2008年9
月19日起计算。 旅游公司对王
某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有异议，
认为王某的工作年限应自双方
建立劳动关系之日即2016年1
月1日起计算。 王某对此表示
异议， 为维护自身权益将旅游
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第四十六条规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
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
偿金， 劳动者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新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终
止劳动合同， 在计算经济补偿
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 劳动
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
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因此， 本案审查的要点在
于用人主体变更的原因， 劳动
者的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 工
作场所是否变动等。

经查， 王某先与某投资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 双方续签劳
动合同后， 用人单位变更为某
旅游公司再次续签合同， 代表
单位签名的人员均相同， 且王
某的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及服
务对象均无变化， 仅是劳动合
同主体的变更。

据此， 法院认为， 王某变
更工作单位的情形属于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
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依
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王某的
工作年限应自2008年9月19日
起计算， 而非从2016年1月1日
起算， 故判决支持王某的诉讼
请求。 刘涛 律师

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因劳动争议形成诉

讼后， 考虑到自己不懂相关法律
而我的一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知
识， 我便在向这位朋友支付工资
报酬的基础上， 委托其作为我的
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可是， 这
一做法却遭到法院的拒绝。

请问： 法院不同意我这样做
对吗？

读者： 陈彤彤 （化名）

陈彤彤读者：
法院拒绝你有偿委托朋友参

加诉讼的做法是正确的。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八条

规定： “诉讼代理人的资格限定
为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 或
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 未经司
法行政部门批准的公民个人无权
以诉讼代理人身份提供有偿法律
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四
条、 第八十五条也分别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以及其他依法不能作为诉
讼代理人的， 当事人不得委托其
作为诉讼代理人。” “根据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规定， 与当事人有夫妻、 直系血
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近姻亲
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 赡养关系
的亲属， 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
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本案中， 你委托的诉讼代理
人仅仅是你的朋友， 而其没有律
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
也与你没有夫妻、 直系血亲、 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 近姻亲关系以
及其他有抚养、 赡养关系的亲属
关系， 这种情况下你向其支付工
资报酬就属于提供有偿法律服
务， 而这种做法是违背上述法律
规定的。 因此， 法院有权拒绝其
作为你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颜东岳 法官

劳动争议案件中
职工不得有偿委托朋友参加诉讼

职工两次变更工作单位
经济补偿年限如何计算？

针对预付式消费中的 “霸王条款” “限制消费” “交款容易退款难” 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于今年5月起
施行， 其中的4大亮点为精准解决预付式消费难题、 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此， 本文作
出了详细的法理解析。

邰怡明 绘图

预付式消费新规施行，4大亮点应知道


